
LANDUNE INTERNATIONAL LIMITED
藍 頓 國 際 有 限 公 司

（根據香港法例註冊成立及存在之有限責任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 245）

本公司現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要求，發表聲明如
下：

藍頓國際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已知悉本公司的成交量增加，
唯並不知悉導致該等成交量增加之任何原因。

本公司目前正與多名人士，可能包括控權股東，研究就於
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展零售及分銷業務之任何合作安排，包
括組建合資公司。唯到本公告日止，該等探討及商談仍處
於初始階段而此合作安排亦不一定會成事。除上述者外，
目前並無任何有關收購或變賣的商談或協議為根據《上市規
則》第 13.23條而須予公開者。董事會亦不知悉有任何足以或
可能影響股份價格的事宜為根據《上市規則》第 13.09條所規
定的一般責任而須予公開者。本公司將代投資事宜之結果
更為確定及具決定性時再發表進一步之公告。

本公司股東及準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藍頓國際有限公司

吳振泉
執行董事

香港特別行政區，二零零六年七月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倪新光先生及吳
振泉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偉森先生、鄧志榮先生
及呂巍先生。

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。


